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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的士服務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就法案委員會在 2019 年 11 月 18 日會議席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載列我們就法案委員會在 2019 年 11 月

18 日會議上討論的回應。  

的士使用情況

2. 現時，全港共有 18 163 輛的士，包括 15 250 輛

市區的士、2 838 輛新界的士及 75 輛大嶼山的士。運

輸署每年均會就三類的士的服務水平進行調查，以了

解的士服務的供求及行業運作的情況。2019 年的調查

在 5 月至 6 月期間於全港 100 個主要的士站和 36 個路

邊觀察點進行。市區和新界的士服務在平日的需求較

大，故調查針對平日的服務水平進行，至於大嶼山的

士服務，由於需求不少屬週末的休閒性質，故調查除

了在平日進行外，亦在週末進行。與 2014 年的同類調

查結果比較，市區的士和新界的士乘客的候車時間在

2019 年雖稍有增加但幅度並不明顯，而大嶼山的士乘

客在 2019 年調查的候車時間則比 2014 年有所縮短 1。 

3. 整體的士服務營運方面，運輸署曾於 2019 年 7
月在全港營運中的石油氣加氣站進行的士營運調查 2，

1  根據 2019年的調查結果，市區的士乘客在路旁的平均候車時間保持

為 2分鐘，在的士站的平均候車時間由 1分鐘變為 2分鐘。新界的士

乘客在路旁的平均候車時間由 4分鐘變為 6分鐘，在的士站的平均候

車時間保持為 1分鐘。大嶼山的士乘客在路旁的平均候車時間在平

日及週末由 14至 15分鐘變為 10分鐘，在的士站的平均候車時間在平

日及週末由 1至 3分鐘變為 2分鐘。  

2 全港絕大部分的士均使用石油氣作爲燃料，只有 4 輛的士是採用汽油或

汽油與電混能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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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3 579 輛市區的士、2 465 輛新界的士及 72 輛大

嶼山的士到石油氣加氣站加添石油氣，即全港共有

16 116 輛的士在調查期間營運，出車率約為 89%。運

輸署估計在 2019 年 7 月約有 2 040 輛的士是暫停營

運，即佔全港 18 163 輛的士的整體車輛約 11%。計及

部分的士因進行定期檢查或維修而未能投入服務，實

際上可能因為司機人手不足而在沒有人承租的情況下

被閒置的的士數目應低於 10%。運輸署沒有就日間及

晚上營運的的士數量的細項資料。  
 
4. 至於的士的平均每日乘客人次，由 2019 年 4 月

至 6 月期間約 869 000 人次，下跌至 2019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約 855 000 人次，跌幅約為 1.6%。  
 
5. 運輸署曾就個別遊客較多之的士站進行實地調

查。然而，運輸署並未有備存有關全港遊客乘坐的士

的數據。針對遊客與非遊客的分布，運輸署稍後會就

三類的士在全港多處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  
   
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  
 
6. 香港的士業議會曾於 2019 年 8 月向政府建議推

出「優質的士車隊認證計劃」 (下稱「認證計劃」 )  ，

在毋須修訂現有法例的前提下，協助業界組織優質車

隊，提升現有的士的服務質素。根據認證計劃建議，

政府須委任優質車隊認證委員會 (下稱「認證委員會」)
並制定認證條款 (例如聘請一名專業車隊管理人員負

責管理至少 100 輛的士、有司機培訓課程、有釐定收

費的機制、有手機應用程式或電話召喚的士服務、的

士車齡在 5 年以下、車內提供免費無線上網、為乘客

提供不同非現金支付車費方式等 )  。認證委員會須定

期審批認證計劃的申請，向符合認證條款的的士車隊

予以認證。獲認證為優質的士車隊可享有特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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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可使用巴士專線、可使用額外的上落客設施、全

面開放限制區方便乘客上落、向使用輪椅乘客發放津

貼等。認證委員會亦須定期審查已獲認證車隊的表現

報告，如發現有車隊違反認證條款，會作出警告及採

取罰則，甚至被剔除認證。  
 
7. 我們留意到認證計劃下部分擬議的認證條款參

考了專營的士方案的建議 (例如有關車齡限制、司機培

訓課程、免費無線上網、手機應用程式或電話召喚服

務的要求等 )。獲認證的優質的士車隊服務始終受現行

的士營運模式所限，是否參與認證計劃及符合認證條

款只屬自願性質，並需視乎車主及司機的意願或表現

而定，服務質素未能在法律及根本制度上得到保證。

當出現違反認證條款的情況，除了將車隊剔除認證外，

亦缺乏制度化的機制向車隊施加罰則，以及長期確保

車隊的服務質素。  
 
8. 認證計劃當中有部分建議可能涉及修訂現有法

例或實際上並不可取：  
 
(一 ) 釐定收費機制  
 
9. 認證計劃提到優質車隊的目標乘客是願意付較

高車費獲取優質服務的人士，建議獲認證的車隊可有

其釐定收費的機制，並在乘客上車前展示預計收費。

在現行法例框架下，獲認證的的士車隊本質上仍然屬

於的士車輛類別，須按法例下訂明的的士收費水平按

錶收費。運輸署亦有一套既定機制審批的士業界提出

的加價申請。因此，在不修訂現有法例的情況下，獲

認證的車隊只可按法例訂明的的士收費水平按錶收

費，不能另訂的士收費水平。  
 
10. 至於現行法例所容許的「包車」安排，的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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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主必須以整段時間租用形式提供服務，服務收費亦

須由提供和接受服務雙方自行議定，同時必須嚴格遵

守相關法例要求。  
 
(二 ) 容許認證車隊使用巴士專用通道  
 
11. 巴士是最有效率和載客量最高的路面集體運輸

工具。為了便利市民大眾，政府在適當路段劃設了巴

士專線，減少巴士服務受交通擠塞影響，從而確保其

班次的穩定性。若放寬獲認證的的士車隊使用巴士專

線，可能會影響巴士專線的整體效益、有限路面空間

的交通流量，以至其他道路使用者。故此，政府認為

放寬的士使用巴士專線的建議並不可取。事實上，政

府已在全港不同地點設置了的士上落客點，並在交通

情況可行的情況下放寬部分禁止停車限制，讓的士使

用及上落乘客，以方便他們營運及提升服務質素。  
 
(三 ) 增加的士上落客點及全面開放禁區予的士上落客  
 
12. 運輸署會按交通情況和地區實際需要，並在平衡

交通流量、上落客貨活動及泊車需求等各項因素後，

在適當路段加設不同停車限制區，以保持交通暢通。

為協助的士業界改善經營情況，運輸署已成立的士禁

區研討小組，定期與業界代表舉行會議，並就業界提

出增加的士上落客設施及要求放寬停車限制區的建議

作出詳細研究，在交通情況可行的情況下作出適當配

合，方便的士業界營運。然而，考慮到設立停車限制

區可有效控制及管理交通流量，我們認為全面開放停

車限制區予獲認證的的士車隊上落客的做法並不可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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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向輪椅乘客派發津貼  
 
13. 現時，部分業界為乘客 (包括輪椅乘客 )提供預約

「包車」服務，並會收取預約費用以應付較高的服務

成本。認證計劃因此建議政府向輪椅乘客派發津貼，

以支付相關預約費用。事實上，現時法例並無就輪椅

乘客及普通乘客劃分不同的士收費水平，而行動不便

人士所攜帶上車的輪椅和柺杖亦不需額外收費。有關

派發津貼的建議安排將涉及繁複的行政安排，尤其是

界定何謂合資格的輪椅人士，必須小心研究考量。  
 
專營的士方案  

 
14. 相對而言，政府透過試驗計劃推出專營的士服

務，以專營權條款為服務水平定下統一的標準，使政

府可對營辦商的服務水平 (尤其在司機的服務質素方

面 )在制度上作出更有效的監察，從而讓專營的士的整

體服務質素得到長期、充分的保證。營辦商 (及司機 )  會

受法例及專營權規管，若未能達到專營權所訂的服務

水平或標準，政府可按法例對營辦商施加經濟罰則，

甚至撤銷專營權。專營權條款在體制上可與時俱進，

政府可於每次就新專營權招標前作出檢討及修訂。  
 
15.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專營的士與普通的士在公共

交通系統中的市場定位不同，兩者相輔相成，優勢互

補。日後普通的士依然是提供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

服務的主要工具，其收費水平是市民大眾較有能力負

擔的，我們亦樂見並鼓勵業界自發以車隊形式營運，

並引入各種監察車隊內司機服務質素的措施，以提升

服務水平。同時，政府一直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積

極提升的士服務質素。運輸署已於 2018 年 1 月成立的

士服務質素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作為一個多方平

台，討論及推行各項推動改革的策略及措施，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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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士的服務質素。運輸署及委員會同意業內服務

表現優良的的士服務管理團隊應獲認可及讚揚，因此

已擴大了本年度的士服務嘉許計劃，除頒發獎項予優

秀的士司機外，亦增設獎項頒予服務表現優良的的士

服務管理團隊，表揚提供良好的士服務的司機及服務

管理團隊。運輸署會繼續與的士業界攜手合作，透過

委員會推展各項提升的士服務質素及改善營運環境的

措施。  
 
16. 至於有的士業界曾提出將部分普通的士牌照轉

換成專營的士經營權的建議，透過現有普通的士「先

行先試」，而非就新專營權進行招標，我們就專營的士

方案諮詢的士業界意見時已多次解釋有關建議並不是

簡單課題，在概念和操作上也會牽涉複雜的法律和財

務等問題，例如：  
 

(i) 法律上，兩種的士的規管框架根本不同，現

有的士牌照是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發出，

「牌照」有價，屬永久有效，可自由轉讓；而

專營的士則會以專營權經營，設有時限，不

可轉讓，可被政府收回，並需要透過新的法

律框架推行。業界提出以的士牌照轉換成專

營的士經營權的建議，是希望在現有牌照制

度下透過收取較高的收費以提供較高質素的

服務，屬完全不同的安排。我們固然鼓勵業

界在現有制度下提升服務，但在現有的士牌

照擁有權分散的前提下，即使容許普通的士

轉換成專營的士經營亦無法根本地解決難以

集中管理服務質素的問題，故政府認為仍須

以專營權引入新的的士服務營運模式。  
 
(ii) 財務上，現有的士牌照是由公開招標的方式

發出，價高者得。牌照可自由買賣，不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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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購入的士牌照的價格不一，因此每輛的士

以專營的士模式經營的成本亦不同。而專營

的士服務下的專營權有時限，不可轉讓，營

辦商須繳交其投標時所建議的專營權費用。

上述會令兩種牌照的經濟價值有所不同。普

通的士牌照持有人是否願意向政府交出現有

永久牌照，以換取設有時限的專營的士專營

權實屬疑問。

17. 此外，考慮到公開競爭的原則，政府認為只讓現

有的士轉換為專營的士的建議等同封閉市場，實際效

果是窒礙引入新的經營者和的士數目的有序增長，有

礙的士市場公平發展，並不可取。既然社會上對服務

質素較佳、收費較高的個人化點對點公共交通服務有

一定的需求，政府認為必須引入一定數目的專營的士，

而非透過讓部分現有 18 000 多輛的士轉換成專營的士

經營權。事實上，現有的士營辦商亦可投標申請專營

的士專營權，而具備在香港營運的士及其他公共交通

服務經驗的投標者，其申請將可獲得較高分數。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2019 年 12 月  




